附件2
2018年市食安委成员单位食品安全工作考核细则

	考评
内容
	考评要点
（分值）
	评分细则
	责任单位和
数据采集单位

	综合工作（20分）

	配合市食安办工作情况
	1.专人负责（3分）
	（1）明确食品安全工作分管领导和联络员并积极开展工作的，得3分；工作履职情况一般的，得2分；更换分管领导或联络员但未及时通知市食安办的，得1分；未明确食品安全分管领导和联络员的，不得分。
	市食安委
相关成员单位

	
	2.信息报送（9分）
	（2）未将食品安全工作纳入本单位年度工作计划的，扣1分；应作为成员单位参与制定全市性食品安全工作方案而未参与制定的，扣1分；
	

	
	
	（3）应提供相关信息而未提供的，扣1分；未完成相关信息任务的按比例倒扣分。
	

	
	
	（4）应及时提供食品安全统计资料而不及时提供的，扣1分；未落实政务信息公开要求，瞒报、漏报食品安全信息的，扣1分；未将上述信息向市食安办报送的，扣1分。
	

	
	
	（5）未按要求将食品安全工作资料整理归档的，扣1分；上报食品安全相关工作小结、总结不及时、不符合要求的，扣1分。
	


	考评
内容
	考评要点
（分值）
	评分细则
	责任单位和
数据采集单位

	配合市食安办工作情况
	3.工作推进（8分）
	（6）未将食品安全工作进行部署和推进的，扣1分。
	

	
	
	（7）按要求参加市食安办组织召开的会议，无故缺席的，每次扣0.5分；应该作为成员单位参加全市性食品安全工作专项督查而未按要求参加的，扣2分；未督促有关单位对发现的问题进行整改的，扣2分。
	

	
	
	（8）未积极配合上级有关部门对我市食品安全工作督查和考核的，扣1分；未积极落实上级有关部门反馈问题整改的，扣2分。
	

	
	
	（9）未按要求完成食安办交办的工作视情况扣1-3分
	

	业务工作（70分）

	按市食安委对县市区考评项目得分分单位折合计分

	民主测评(10分)

	由第三方机构开展公众食品安全满意度测评


注：除特别注明的以外，各小项的减分累计不超过本小项的总分。本考核评价细则中涉及百分比的，以上包括本数，以下不包括本数。

